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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計畫」經費補助契約書（草案） 

 

立契約人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依據文化資產

保存法之相關規定及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北市文化資產營運保存及

推廣補助作業要點，核定補助○○○○○○○○○（以下簡稱乙 

方），辦理「○○○○○計畫」案（以下簡稱計畫），雙方同意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協議訂立以下條款，並願共同遵守履行。 

 
第一條 新北市文化資產名稱：【○○○○○】。 

所有權人/管理使用單位/保存者/保存團體名稱：【○○○ 

○○】。 

第二條 補助內容執行方式：依甲方所核定之計畫之內容執行（乙

方提出之計畫書及相關附件均為本契約書之一部分）。 

第三條 補助經費及付款方式： 

一、補助經費：新臺幣○○○元整。 

二、付款方式：乙方應於計畫內容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  

檢附：【成果報告書一式五份、經費結算表、補助款

聲明書、領據或收據、原始支出憑證】等相關資料親

自送至甲方所在地，完成全數核銷作業後，由甲方一

次撥付全數補助款項。 
第四條 乙方應於115年10月30日前依規定將計畫內容執行完畢，

並於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檢具原始憑證、經費結算表、

領據、補助款聲明書、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 

第五條 甲方得於乙方計畫執行期間，隨時派員查核及指導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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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乙方如因實際需要辦理計畫變更者，應檢附修正計畫書函

送甲方審查同意後，始得變更施作。 

第七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視情節輕重列入紀錄或撤

銷、廢止原補助核准，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一、 檢送之申請資料、成果報告書或其附件有隱匿、虛

偽等不實情事者。 

二、 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無法履行。 

三、 拒絕接受查驗或評鑑者。 

四、 未經甲方核准，擅自變更計畫者。 

五、 其他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第八條 計畫內容執行完畢後，若補助經費尚有賸餘，應於結報時

按補助比例繳回結餘款；另補助款經費所產生之利息收

入及其他衍生收入均應繳回。 

第九條 經甲方通知繳回補助款，乙方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繳回補

助款，逾期不履行者，甲方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十條 為瞭解補助效益，甲方得就實際執行情況、內容品質、成

果效益等事項辦理考核，考核結果做為日後乙方向甲方

申請補助之參考，本補助案並依「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辦

理補（捐）助業務管考作業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受補助計畫所得之成果資料，其著作權屬於乙方。但應

於計畫相關文宣品上，標示甲方為指導單位或註明接受

甲方補助。若配合甲方辦理相關宣導工作，甲方得為各

種方式之無償使用。乙方應與其員工或其他有關第三人

約定，確保甲方享有上述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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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甲乙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 

          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 

第十三條 本契約條款之解釋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如有訴訟發生，

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如因乙方違約涉訟時，甲方所支付之訴訟費及 律師費概

由乙方負擔。 

第十三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適用行政程序法等有關法令之規

定，並準用民法相關規定。契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

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 

第十四條 本契約書於必要時，得經甲乙雙方會商同意後，以書面

修正或補充之。 

第十五條 本契約書 1 式 7 份，經甲乙雙方簽章後生效，正本 2 

份由雙方各執 1 份，副本甲方 5 份留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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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甲 方：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代 表 人：局長張䕒育 

地 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8樓  

電 話：（02）29603456 

 

 

 

 

 
乙 方： 

代 表 人： 

立案字號：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